附件1
湖北师范大学北京校友会“筑梦北京”
奖学金奖励方案
	
一、北京校友设立“筑梦北京”奖学金的愿景
湖北师范大学50周年校庆之际，北京校友深感荣幸与自豪。为了表达对母校的感恩之情，在北京校友会理事会牵头下北京校友集资50多万元设立“筑梦北京”奖学金。这既是对母校50年风雨兼程的深情回馈，更是对湖师大莘莘学子未来人生的无限期许。
奖学金的设立，旨在奖励那些勤奋刻苦、品学兼优的湖师大学子，特别是考取北京高校研究生的人才勇攀学术高峰，追求卓越。我们期待，这份奖学金能够成为一座桥梁，以特殊的形式回馈母校。同时，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，鼓励来到北京的湖师大学子不断追求卓越，为我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期待看到越来越多的湖师大学子，在学术、事业和社会各个领域取得辉煌的成就。愿这份校友奖学金，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一盏明灯，照亮他们勇往直前的征程。
二、奖励对象和奖项设置
（一）奖励对象
湖北师范大学考上北京高校全日制研究生（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）的应届毕业生。奖助名单由湖北师范大学校友工作处核实并提供。
（2） 奖项设置
根据当年考取北京高校全日制硕士、博士的毕业生人数，按“985”“211”“双一流”及普通高校确定两档奖励金额。每年总金额约为10万元。考取北京高校的博士研究生统一按照第一档标准奖励。
三、北京校友会筑梦奖学金评选细则
奖学金资金由北京校友捐赠。为确保奖学金奖励工作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（一）组织机构
成立奖学金评审小组，由湖北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会，湖北师范大学北京校友会理事会，湖北师范大学学生工作部、研究生院、招生与就业工作处、校友工作处、生命科学学院等部门（学院）负责人组成，负责奖学金的评选工作。
（二）评选条件
基本条件：湖北师范大学考上北京高校全日制研究生（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）的应届毕业生。
（三）评选程序
1.申请：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填写《“筑梦北京”奖学金申请表》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2.评审：奖学金评审小组根据申请材料进行评审，确定获奖名单。
3.公示：获奖名单由湖北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进行公示，接受监督。
4.承诺书：获奖毕业生应签署承诺书，承诺提供信息真实有效，若未到北京高校报到，及时将获得的奖学金退回至指定账户。
5.发放：公示无异议后正式确定获奖名单，并发放奖学金。
（四）监督管理
湖北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奖学金的管理，北京校友会负责监督。
奖学金评审小组成员应严格遵守评选纪律，确保评选工作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挪用奖学金。
四、其他事项
本方案由湖北师范大学北京校友会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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